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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关联内容：2011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12 年预计与关联方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2、回避表决：本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三名关联董事

进行了回避表决；拟提交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201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情况 

一、租赁 

1、公司与昆明贵金属研究所于 2008 年 4 月 15 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昆明贵

金属研究所向公司租赁部分试验厂房及办公用房，实际承租面积为 3661.11 平方米，经

双方协商确定以市场公允价格确定租金水平，承租期限从 2008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承租期前 5年的房屋租赁费用为 240 元/平方米/年。此外，2011 年昆明贵金

属研究所扩大了租赁面积，新增承租面积为 5048.85 平方米，2012 年计划继续租用。上

述租赁事项 2011 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209.04 万元，预计 2012 年发生金额为 210 万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与郴州永星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签订了

《房屋租赁合同》。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向郴州永星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租赁部分生

产经营用房，承租期一年，租金为 20 万元/年。2012 年计划继续租用。该租赁事项 2011

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20 万元，预计 2012 年发生金额为 20 万元。 

    二、技术开发合作 

3、公司与昆明贵金属研究所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签订了《技术开发协议》。双方约

定，根据对方的优势可相互委托对方或以合作开发、联合开发的形式从事科研项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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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科研开发的经费、利用经费购置资产的权属等问题在开发具体项目时约定，研

究开发的技术成果及知识产权归研究开发方，特殊情况双方可对具体项目另行约定。2011

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158 万元，预计 2012 年发生金额为 750 万元。 

    三、购销商品 

4、公司与昆明贵金属研究所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签订了《原料、物资购销合同》：

贵研所利用公司上海黄金交易所等交易平台为其采购贵金属原料及相关物资，反之，贵

研所亦可利用其优势采购渠道为公司采购物资。同时，贵研所有库存贵金属原材料及相

关物资暂不使用且公司急需时，贵研所可按市场价格将库存贵金属原材料及相关物资出

售给公司使用，反之，公司亦可按市场价格出售给贵研所使用，以便双方尽可能盘活库

存，降低存货价格波动风险。2011 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987.84 万元，预计 2012 年发生金

额为 1000 万元。 

5、公司控股子公司贵研金属（上海）有限公司与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利用各自的优势

采购渠道按市场价格为对方采购贵金属原料，或按市场价格将库存贵金属原料出售给对

方使用。2011 年无交易金额，预计 2012 年发生金额为 1500 万元。 

6、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向重庆贵研汽车净化器有限责任公

司销售摩托车催化剂，2011 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646.17 万元，由于市场拓展及业务规模扩

大，预计 2012 年发生金额为 1000 万元。 

7、公司控股子公司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向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金属废料，

2011 年发生金额为 545.40 万元，预计 2012 年不发生交易。 

    四、提供劳务 

8、公司与昆明贵金属研究所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签订了《委托检测合同》，公司按

市场价格向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提供分析测试服务。2011 年无交易金额。由于公司投资设

立了全资子公司贵研检测科技（云南）有限公司，相应的分析测试业务由贵研检测科技

（云南）有限公司开展。经双方协商，拟同意终止该合同。 

9、公司全资子公司贵研检测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按市场价格向昆明贵金属研究所

提供分析测试服务。2011 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3.81 万元，预计 2012 年发生金额为 7万元。 

10、公司全资子公司贵研检测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按市场价格向云南锡业股份有

限公司提供分析测试服务。2011 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0.30 万元，预计 2012 年发生金额为

6万元。 

11、公司控股子公司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向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铅业分公司提

供有色金属的委托加工服务。2011 年发生金额为 591.99 万元，由于业务规模扩大，预计

2012 年发生金额为 2000 万元。 

    五、接受劳务 

12、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



2011 年 1 月 25 日签订了《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按合

同约定向上海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2011 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318 万元，

2012 年预计发生 1716 万元。 

13、公司控股子公司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因生产建设需要，委托个旧云锡供

水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提供零星工程建设服务，2011 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18.89 万元，预计

2012 年发生金额为 50 万元。 

    六、其他关联交易 

14、公司与昆明贵金属研究所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签订了《非专利技术独占实施许

可合同》，贵研所承诺将其拥有的 164 项非专利技术无偿提供给本公司独占使用。本关联

交易事项无交易金额。 

15、社会保险服务：公司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保费用和住房公积

金，由公司按国家标准计提，统一由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缴纳。具体金额根据实际情况计

提，不收取代理费。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钱琳，注册资本 2800

万元，主营贵金属（含金银）、稀有稀土和有色金属的科学技术研究、高技术产品开发（小

试、中试、扩试）；金属药物及中间体、药物合成用催化剂；金属及合金的粉末和超细粉

末；工艺美术品（含金银饰品），经营本院所（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

出口将本院所（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院所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兼营为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科学技术研究、高技术产品开发及资源开发。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雷

毅，注册资本 906520391 元，主营业务范围：有色金属及其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管

理商品），非金属及其矿产品，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进出口业务（按目

录经营），环境保护工程服务。劳务服务、技术服务、井巷掘进，有色金属深加工及其高

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及自销，境外期货业务（凭许可证开展经营），代理进出口业务。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铅业分公司（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负责

人宋兴诚，主营业务范围：铅冶炼原料、材料、燃料、电铅、硫酸；白银、铜、锑、铋、

锌等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3



4、个旧云锡供水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母公司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

杨宏贤，注册资本 1041 万元整，主营业务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房屋建

筑施工总承包叁级别；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普通货物运输；电力设施承装（修、试）承装类三级、

承修类三级。兼营：金属构件制作，太阳能设备安装，建筑装潢材料销售；园林绿化小

型工程；供水工程材料零售；电气电力配件零售。 

5、重庆贵研汽车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贵研催化剂有

限责任公司的参股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庆华，注册资本 50 万元整，主营业务范围：销

售汽车净化器、摩托车净化器、催化剂、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通用零部件、计

算机、办公用品、日用百货，货物进出口。 

4、郴州永星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该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永兴贵研资源有

限公司 49%的股权，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属于本

公司关联方），法定代表人王时清，注册资本 600 万元整，主营业务范围：贵金属、有色

金属冶炼、加工、销售。 

5、上海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

责任公司实际控制的子公司上海贵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50%的股权，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属于本公司关联方），法定代表人刘敬印，注册

资本 500 万元整，主营业务范围：从事环保科技、机电设备（除特种设备）、汽车配件领

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水处理工程、企业投资管理、实业投资（除金融、

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外），企业管理咨询（除经纪），环保材料及设备，汽车配件，

机电设备，办公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金

属材料，橡塑制品，纺织品，工艺品，日用百货，建材销售。 

 

三、定价原则和依据 

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确定价格。如果有政府定价的则执行政府定

价，否则按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并按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定价。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利用双方优势资源，为对方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

源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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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分运用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的研发水平和多年来的技术沉淀，为公司的生产经

营和技术开发提供支撑。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而发生的，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已有

的资源，降低公司生产成本，保障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相关关联交易的履行将严格按

照市场规则进行，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展持续、正常的生产经

营所必需的经济行为，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相关合

同及协议内容真实、合法、有效； 

2、、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 

3、、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 

 

七、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独立意见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八日 

 5


